
奈政办字〔2025〕22 号

奈曼旗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奈曼旗 2025 年公民无偿献血工作

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苏木乡镇人民政府，六号农场管委会，大沁他拉街道办事处，

通辽奈曼工业园区管委会，旗政府各委办局和各人民团体，驻奈

中区市直各单位：

经旗人民政府同意，现将《奈曼旗 2025 年公民无偿献血工

作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2025 年 8 月 13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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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曼旗 2025 年公民无偿献血工作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内蒙古自治区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办法》《关于印发内蒙古自治区促进

血液工作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等相关文件要求，进一步

缓解人民群众临床救治用血持续紧张情况，切实开展 2025 年公

民无偿献血工作，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工作安排

（一）献血范围。2025 年公民无偿献血工作将在各苏木乡

镇场、街道，旗各委办局和人民团体，驻奈中区市直等各单位进行。

（二）献血对象。献血对象为年龄 18-55 周岁（符合健康检

查要求的多次献血者主动要求再次献血的，年龄可延长至 60 周

岁），身体健康的广大干部群众、大学生志愿者等。献血者体重:

女性≥45 公斤，男性≥50 公斤。要求无献血禁忌（参照献血健

康征询表），无发热、干咳、乏力、腹泻等不适症状。

（三）实施时间。2025 年 8 月 18 日—8 月 29 日

（四）献血地点。一是奈曼旗党政综合办公楼西侧停车场通

辽市中心血站献血车。二是各苏木乡镇场、街道主动与通辽市中

心血站对接具体献血时间和地点。

二、实施步骤

（一）宣传发动阶段（8 月 13 日—8 月 15 日）。旗委宣传部、

融媒体中心、旗卫健委要对无偿献血的目的、意义进行宣传和引

导，使公民正确认识无偿献血对挽救生命的重要性，以及血液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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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再生、献血无损健康的理念，为无偿献血工作营造良好氛围。

（二）献血实施阶段（8 月 18 日—8 月 29 日）。各单位要做

好宣传动员及献血者报名等工作，选派一名领导带队落实，在旗

党政综合办公楼西侧停车场献血人员于 8月 18日—8月 21日按

照无偿献血工作日期（附件 2）安排，到献血地点体检、初筛检

验、献血。各苏木乡镇于 8 月 21 日—8 月 29 日在当地组织献血

活动（详见附件 3）。

（三）总结阶段（9 月 5 日前）。旗政府办公室对 2025 年奈

曼旗团体无偿献血工作进行总结。

三、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夯实工作基础。无偿献血工作事关人民群

众的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也关系到社会的和谐稳定。各地、各

部门要提高对无偿献血工作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识，增强社会责

任感和使命感，加强对无偿献血工作的组织动员。各苏木乡镇场、

各单位主要领导为无偿献血工作第一责任人，要高度重视并积极

落实此项工作。旗卫健委要充分发挥牵头抓点作用，做好沟通、

协调和监督工作，同时组织好医务工作者带头献血，起到表率作

用；红十字会要发扬人道、博爱、奉献精神，依法参与无偿献血

宣传招募工作，组织一定比例志愿者参加无偿献血。团旗委要动

员广大团员青年、回乡大学生积极参与无偿献血公益活动；公安

交警和城市管理部门要为献血车在献血点的长期或临时停放提

供支持。各相关部门要认真履职尽责，加强协作配合，形成齐抓

共管的良好工作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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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强宣传，营造献血氛围。无偿献血是精神文明建设

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创建和保持“全国文明城市”荣誉称号的

重要考核指标，党员干部、共青团员、公职人员、村（社区）工

作者等要率先垂范、踊跃献血，广大健康适龄公民要发扬“我为

人人、人人为我”的互助互爱精神，自觉加入到无偿献血队伍中

来，用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各新闻媒体要主动

宣传无偿献血知识及献血故事、典型人物等，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促进和谐团结进步。

（三）注重实效，保证献血人数。血液，是生命的源泉，是

维系健康的纽带。在临床救治中，每一袋安全的血液都会点亮一

个濒临熄灭的生命之光，每一次无私奉献都承载着对同胞的深情

厚谊。各地、各部门单位要认真落实，精心组织本地、本部门干

部职工和广大群众，积极参与无偿献血（参照附件内计划献血人

数），全面抓好各项工作落实。同时，旗政府办将对此项工作进

行督促，及时通报进展情况。

附件：1.奈曼旗公民无偿献血协调工作专班

2.奈曼旗 2025 年旗直公民无偿献血计划

3.奈曼旗 2025 年苏木乡镇公民无偿献血计划

4.献血注意事项及惠民政策

抄送：旗委办、人大办、政协办、纪委办，驻奈中区市直有关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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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奈曼旗公民无偿献血协调工作专班

组 长：蒋翠艳 旗人民政府副旗长

副组长：崔泽辉 旗政府办公室副主任

张 威 旗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

成 员：杨淑霞 旗委办公室副主任

李紫臣 旗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老干部局局长

徐冬梅 旗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文明办主任

曲立群 旗教育体育局局长

朱国章 旗财政局局长

王 凡 旗文化和旅游局局长

王洪清 旗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

邱雪峥 旗妇联主席

张芷鸣 团旗委书记

孟繁彦 旗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

赵 勇 旗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

工作专班下设办公室，办公室主任由孟繁彦同志担任。

联系电话：15804752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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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奈曼旗 2025 年旗直公民无偿献血计划

献血地点
献血时间

(08:00-17:00)
单 位 无偿献血人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旗党政综合
办公楼西侧

停车场
8月18日上午

旗委办 3

赵莹莹
18747562522

人大办 2

政府办 3

政协办 1

纪委监委 6

组织部 4

宣传部 3

政法委 1

卫生健康系统 190

工商银行 4

农业银行 11

农业发展银行 2

人寿保险公司 4

财产保险公司 4

自然公园管护中心 3

总工会 1

农村合作银行 12

合计 254

旗党政综合办
公楼西侧
停车场

8月18日下午
公安系统 45 赵莹莹

18747562522
税务局 20

合计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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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血地点
献血时间

(08:00-17:00)
单 位

无偿献
血人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旗党政综合

办公楼西侧

停车场

8月19日上午

统战部 1

赵莹莹

18747562522

法 院 14
团 委 1
妇 联 1

药材研究发展中心 1
消防队 6
编 办 4

机关事务服务中心 2
通辽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奈曼旗分中心
1

邮政分公司 13
气象局 2
信访局 1

合作交流中心 1
林草系统 23
残 联 1
工商联 1
人社局 2

人力资源和就业服务中心 1
住建局 6

合计 82

旗党政综合办公

楼西侧停车场

8月19日下午

工业园区管委会 5

赵莹莹

18747562522

市场监督管理局 15
党 校 2

电信公司 3
联通公司 15

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 6
融媒体中心 5
生态环境局 3
水务系统 23

合计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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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血地点
献血时间

(08:00-17:00)
单 位

无偿献
血人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旗党政综合

办公楼西侧

停车场

8月20日上午

民族事务委员会 1

赵莹莹

18747562522

交通系统 18

行政审批和政务服务局 9

民政局 3

国调队 1

新华书店 1

大数据中心 1

科 协 1

文 联 1

社保中心 1

医疗保障局 3

发改委 3

工信局 2

财政局 8

统计局 2

农科局 20

合计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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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血地点
献血时间

(08:00-17:00)
单 位

无偿献

血人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旗党政综合

办公楼西侧

停车场

8月20日下午

档案史志馆 3

赵莹莹

18747562522

自然资源局 9

投资促进局 3

审计局 3

移动公司 6

司法局 7

红十字会 1

供销社 1

烟草专卖局 6

住房公积金 1

石油公司 1

应急管理局 5

退役军人事务局 1

乃曼宾馆 14

检察院 8

文化和旅游系统 9

合 计 78

献血地点
献血时间

(08:00-16:00)
单 位

无偿献

血人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旗党政综合

办公楼西侧

停车场

8月21日 教育系统 200
赵莹莹

18747562522

总 计 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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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奈曼旗 2025 年苏木乡镇公民无偿献血计划

献血时间 献血地点

组织献血

计划数

（人）

血站联系人

联系电话

8月21日 大沁他拉镇 150

张立梅

13789558228

徐 健

13847456116

8月22日
黄花塔拉苏木 100

八仙筒镇 150

8月25日
土城子乡 100

苇莲苏乡 100

8月26日
沙日浩来镇 100

固日班花苏木 100

8月27日
义隆永镇 100

新镇 150

8月28日
白音他拉苏木 100

东明镇 150

8月29日 明仁苏木 100

因4月份已开展献

血活动，拟定11月

份开展下一次献血

活动。

治安镇 100

青龙山镇 100

合计 1600

备注：请各苏木乡镇人民政府安排专职人员于 8 月 15 日前主动与血站

取得联系，确定具体献血时间及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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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献血注意事项及惠民政策

一、献血注意事项

（一）献血前注意休息，保证充足睡眠。饮食应清淡，不要

吃油腻类食物，不要饮酒；

（二）献血时请携带身份证、不要空腹、穿宽松袖口衣服；

（三）献血后穿刺点上的创可贴至少保留 4 个小时，针眼处

三天之内不要沾水；

（四）献血后 24 小时内不做剧烈运动、防止高空作业和不

要过度疲劳。

二、献血惠民政策

（一）《内蒙古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办法》

第十四条规定，献血者及其配偶、直系亲属医疗临床用血时，自

献血之日起三个月后按照下列规定供血：一是献血者本人五年内

医疗临床用血时，无限量免费用血。五年后医疗临床用血时，按

照献血量等量免费用血。二是献血者的配偶、直系亲属五年内医

疗临床用血时，按照献血量等量免费用血。三是献血累计 1000

毫升以上者，根据临床需要，本人终身无限量免费用血；其配偶、

直系亲属终身按照献血量等量免费用血（血费减免已实现了“一

次都不跑”的线上报销，用血报销咨询热线：工作日请拨打

18648508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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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通辽地区在保障急危重症和孕产妇等重点人群用血前

提下，非急诊患者同等医疗状况下无偿献血者及其父母、子女和

配偶优先用血。

（三）获得国家和自治区表彰的无偿献血者可以享受“三免

政策”，可以凭相关证件在自治区内免费游览利用公共资源建设

的景区、免费乘坐城市公共交通工具、免交公立医院普通门诊诊

察费（挂号费）。

以上惠民政策通辽市中心血站咨询热线：0475—8239850。


